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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飞天经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18 年 12 月 3 日 

2.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 

4.会议召集人：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刘允锋 

6.召开情况合法、合规、合章程性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议案审议所履行的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和授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 6 人，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35,802,0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5.69%。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修改<公司章程>》议案 

1.议案内容： 

（1）原公司章程：“第一章 第四条公司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北苑东路 19 号院 1

号楼 10层 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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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为：“第一章 第四条 公司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北苑东路 19 号院 2 号楼 27 层

2709。” 

（2）原公司章程：“第二章 第十二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为：第二类增

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不含固定网电话信息服务和互联网信息服务）。一般经

营项目：计算机软件、通讯产品的技术开发；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通讯设备；

系统合成；网络布线；技术咨询、计算机技术培训（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的为准）。” 

修改为：“第二章 第十二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为：第二类增值电信业

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不含互联网信息服务）。一般经营项目：计算机软件、通讯产品

的技术开发；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通讯设备；系统合成；网络布线；技术咨

询、计算机技术培训（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的为准）。” 

(3)原公司章程：“第三章 第二节 第二十二条 公司在下列情况下，可以依照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本章程的规定，收购公司的股份： 

（一）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二）与持有公司股票的其他公司合并； 

（三）将股份奖励给公司职工； 

（四）股东因对股东大会作出的公司合并、分立决议持异议，要求公司收购其股份

的。 

除上述情形外，公司不进行买卖公司股份的活动。” 

修改为：“第三章 第二节 第二十二条 公司在下列情况下，可以依照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和本章程的规定，收购公司的股份： 

（一）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二）与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其他公司合并； 

（三）将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 

（四）股东因对股东大会作出的公司合并、分立决议持异议，要求公司收购其股份； 

（五）将股份用于转换上市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 

（六）上市公司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 

除上述情形外，公司不进行买卖公司股份的活动。” 

除以上条款变动外，公司章程其余条款均不变。 

2.议案表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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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股数 35,802,00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反对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弃权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3.回避表决情况 

无 

 

三、备查文件目录 

《北京飞天经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北京飞天经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12 月 5 日  

 


